
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加强国库资金执行管理的通知 

北医（2017）部计字 99号 

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库业务管理等事宜的通知》（教财司

函〔2017〕92 号）及《财政部关于中央预算单位 2017 年预算执行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207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医

学部国库资金管理，保证国库资金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国库资金支付方式及要求 

（一）国库资金范围 

医学部国库资金所涉及的经费主要包括：部分预算经费、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简称双一流经费）、基本科研业

务费、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经费、重点实验室运行补助经费、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经费、青年千人经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经费等。 

（二）国库资金支付方式 

国库资金支付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 

1.工资津补贴、离退休费，奖助学金，社会保险缴费，住房改革支

出，日常运行的水费、电费、取暖费支出，需兑换外汇进行支付的支出，

以及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2.除上述规定支出项目以外，单笔支付金额在 500 万元（含）以上

的支出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单笔支付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支出实行财

政授权支付。 

（三）具体要求 



1.预算执行中，确需申请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主要指单笔支付金额

在 500 万元（含）以上的支出）的，各单位需至少提前一个月（尽量每

月 10 日前）提出申请，报医学部计财处计划办公室，同时考虑国库直

接支付手续较为复杂，应提前安排支付事项。 

    2.以下情况按财政部规定，可以从零余额账户向本单位实拨账户划

转资金： 

（1）确需划转的工会经费、住房改革支出、应缴或代扣代缴的税金，

以及符合相关制度规定的工资中的代扣事项（随工薪发放代扣代缴事项）。 

（2）按照有关制度规定由预算单位与科研项目委托任务承担单位签

订科研委托协议或合同，确需将资金支付到委托任务承担单位的（教育

部部属高校内部之间）。 

（3）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内部机构之间合理的结算支出，如测试化

验加工费用、成本分摊费用等（一般是指往医学部内相关部门转测试费、

版面费等，需要提供合理的转账依据如明细单、通知单等）。 

（4）尚不能通过零余额账户委托收款的水费、电费、取暖费等。 

二、国库资金执行进度考核及预算调整 

（一）国库资金执行进度考核要求 

国库资金预算原则上要求当年完成。财政部、教育部对国库资金执

行进度考核要求如下： 

3 月底完成预算金额的 25%，6 月底完成 50%，9 月底完成 75%，11

月底完成 91.67%，12 月底完成 100%，未达到考核要求的，将影响当年

绩效或下年预算拨款。 

医学部将对各项目实施动态监控，对进展不力、执行缓慢的项目，



提出警示并减少当年的经费支持，将影响后续年度的用款额度。 

（二）关于预算调整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库业务管理等事宜的通知》（教财司

函〔2017〕92 号）有关规定，原则上不受理预算调整申请。 

三、管理职责 

（一）项目负责人与项目承担单位管理职责 

1. 根据教育部要求，各单位应认真研讨，做好五年项目发展规划，

在规划基础上每年按实际需要编制年度预算、项目申报书，并对申报材

料的真实性、项目的执行、项目实施的效果负责。 

2. 各单位须合理安排项目执行支付进度，确保预算执行率达到上级

主管部门要求。 

3. 严格执行《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党政领导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制

度的实施办法》（北医[2013]党字 14 号）、《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大额资金

使用审批的规定》（北医[2016]部计字 88 号）。 

4. 项目结束后，按上级要求进行项目绩效自评。 

（二）计财处及各职能部门管理职责 

1. 计财处每年将国库资金项目拨款额度及时通知各项目管理部门，

并根据资金使用情况，适时召开国库资金预算执行进展沟通会。 

2. 每季度末，计财处将各财政项目的支出情况，通知各项目负责人、

承担单位及主管主任，并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督促预算执行。 

3. 年度结束后，按上级要求，各职能部门组织进行项目绩效自评，

并汇总绩效自评结果。 

计划财务处 



2017 年 6 月 13 日 


